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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包旺布尧赵荣霞院
本院受理异议人刘玉英执行异议一案袁异议

人刘玉英不服本院渊2022冤内 0502 执异 174 号民
事裁定书袁复议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袁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复议申请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赵晓刚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分行诉被告赵晓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刘丽艳尧刘丽红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分行诉被告刘丽艳尧 刘丽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8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冤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包青林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吉山诉被告包青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尧民事裁定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吕海艳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哲与被告吕海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冤内 0502 民初 5235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内
容如下院 被告吕海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
还原告王哲借款 17714 元遥 案件受理费 242 元袁
公告费 400 元袁 合计 642 元袁 由被告吕海艳负
担遥 限吕海艳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1 日
梁峰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分行诉被告梁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
通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5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4 日
陈海华尧姚永真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分行诉陈海华尧姚永真尧通辽市平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
通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5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
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4 日
张雪松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玉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22冤内 0502 民初 4636 号民事判决书遥判
决如下院 被告张雪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
还原告杨玉雪借款 73236 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0月 17日

周松元院
本院受理渊2022冤内 0502 民初 4058 号原告沈

阳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周松元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袁因原告向本院申请对通辽
碧桂园御龙湾高层 7-189#-191# 混凝土工程损
耗量进行呢造价鉴定袁 故依法向你送达司法鉴
定询问笔录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遥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5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7 日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鹤宸门窗经销处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天描诉被告通辽经济技术

开发区鹤宸门窗经销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2冤内
0502 民初 4633 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18 日
白乌日娜尧张全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白乌日娜尧 张全喜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
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吴永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吴永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吴艳艳尧格日乐图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吴艳艳尧 格日乐图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
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王格日乐吐尧张红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王格日乐吐尧 张红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
缺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邰强强尧任玉红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邰强强尧 任玉红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席裁
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齐铁牛尧韩阿拉他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辽汇海支行诉被告齐铁牛尧 韩阿拉他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未到袁将依法缺
席裁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0 日
袁雷雷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华电街基风电有限公

司诉被告郭银放尧张峰恺尧袁雷雷尧张晓明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渊2022冤内 0502 民初 1821 号民事判
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徐永平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徐永平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
内 0102 民初 3731 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 :一尧
被告徐永平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给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

公司代偿款 12484.44 元及利息 1240.02 元袁并以
尚欠代偿款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4.35%计算继续支
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袁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始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尧被告徐永平于本判决生
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保险费 2519.81 元 ;
三尧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诉讼费 :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 206 元 (原告已预交 )袁由被告徐
永平负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郭连俊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郭连俊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
内 0102 民初 3733 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 :一尧
被告郭连俊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给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

公司代偿款 7664.28 元及利息 935.36 元袁并以尚
欠代偿款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4.35%计算继续支付
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袁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始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尧被告郭连俊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保险费 983.33 元 ;三尧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诉讼费 :案件受
理费人民币 50 元 (原告已预交 )袁由被告郭连俊
负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内蒙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
本院受理原告李晨光诉被告内蒙古中优足

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内 0102 民
初 293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尧被告内蒙
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向原告李晨光支付拖欠工资 2021 年 7 月工
资 1760 元尧2021 年 8 月工资 1760 元尧2021 年 9
月工资 1051.95 元 ;二尧驳回原告李晨光的其他
诉讼请求 )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内蒙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

本院受理原告李晨光诉被告内蒙古中优足

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102 民初 294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 :驳回原
告李晨光的起诉冤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裁定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内蒙古商品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昌昊门窗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诉被告内蒙古商品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尧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分
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102 民初 4464 号民事
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为 :驳回原告内蒙古昌昊门窗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遥案件受理费 100
元 (原告已预交)袁由原告内蒙古昌昊门窗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袁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苏伟 :

本院受理原告武军诉被告苏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22)内 0102 民初 6032 号 尧民事裁定书 尧民
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为 :一尧被告苏伟返还原告
武军 40000 元袁 并支付原告已产生的律师代理
费 4000 元尧诉讼费 450 元 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履行完毕 ;二尧驳回原告武军其他诉
讼请求遥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 袁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袁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912 元 袁由
被告苏伟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尧民事判决书 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袁上诉于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11 月 1 日

姻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岚臻尧贾嵘贵院

您与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人民法院下达渊2016冤内 0602民初 11339号
民事调解书袁 您应向我归还借款本金 252422元
及相应的利息尧案件受理费[具体以(2016)内 0602
民初 11339号民事调解书为准]遥 我现将该笔债
权及相应的优先执行权转让给第三人马繁桃(身
份证号院152630196902270169)袁望接到通知后袁及
时将该笔款项付清遥

本通知自送达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袁 特此
告知遥

债权人院白云贵
2022年 11月 1日

姻 催收欠息通知书
编号:CSQXTZS20221506210010005

鄂尔多斯市富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我行与贵单位于 2012年 1月 5日签订

的编号为 15062100-2011年(达旗)字 0055号叶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曳尧2012年 9月 28日签订的编号
为 15062100-2012(展期)0025号叶借款展期协议曳
的约定袁截至 2022年 10月 21日袁贵单位已积欠

我行贷款利息人民币壹仟叁佰叁拾伍万零柒拾

贰元柒角陆分(小写 RMB13350072.76)袁请抓紧
筹措资金袁偿还欠息遥否则袁我行将对贵单位采取
下列相应措施:1尧报请人民银行尧银保监会列入恶
意欠息企业名单袁向社会公布遥 2尧依法向法院申
请支付令尧申请强制执行或直接提起诉讼袁追偿
欠息遥

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达拉特旗支行
2022年 11月 1日

姻 仲裁送达公告
鄂尔多斯市泰坤科技有限公司院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渊以下简称本会冤受理
的申请人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公司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也2022页鄂仲字第 0295号)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通知袁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袁即视为
送达遥 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7日渊2022年 12
月 8日冤8时 30分在我委仲裁庭 渊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鄂托克西街仲裁大厦五层第一仲裁庭袁联系
人 院 赵 雪 袁 联 系 电 话 院0477 -8381212尧
18147309616冤 不公开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遥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2022年 11月 1日

法院公告


